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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民政局
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重庆市财政局
重庆市统计局

关于完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确定调整机制的通知

渝民发〔2024〕8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民政局、发展改革委、财政局、统计局，两江

新区社会保障局、经济运行局、财政局、统计局，西部科学城重

庆高新区公共服务局、改革发展局、财政局，万盛经开区民政局、

发展改革局、财政局、统计局：

按照民政部等 4 部门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确

定调整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民发〔2024〕16 号）精神，为规范

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确定调整工作，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

应的社会救助标准调整机制，确保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公平实施和

可持续发展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就进一步做好最低生活保障标准

确定调整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基本原则

坚持共享发展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体现“困难群众共享改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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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成果”理念，随当地居民生活水平提高逐步提高。

坚持适度合理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确定调整与当地经济社会

发展水平和财政负担能力相适应，尽力而为、量力而行，不脱离

实际、不超越阶段。

坚持科学规范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确定调整以权威部门公布

的统计数据为测算依据，做到依据客观、方法科学、程序严谨。

坚持公开透明。及时公布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确定调整情况，

自觉接受社会公众监督。

二、科学合理确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

根据我市实际，科学合理测算制定城乡低保保障标准。根据

我市上年度全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，区分城乡分别确定。计算公

式为：低保标准=全市上年度城镇（农村）居民人均消费支出×

量化比例。

三、建立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正常调整机制

（一）调整时限。2024 年从 9 月 1 日起调整实施（具体标

准另行公布）。从 2025 年起，低保等社会救助标准原则上于每

年 7 月 1 日进行调整实施。标准调整周期内，为保障低收入困难

群众基本生活水平不因物价上涨而降低，按规定启动社会救助和

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，按物价联动机制发放价格临

时补贴。

（二）调整幅度。低保标准与我市上年度居民人均消费支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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挂钩的量化比例，每年根据我市居民基本生活费用支出（含必需

食品消费支出和维持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衣物、水电、燃气、公共

交通、日用品等非食品类生活必需品支出）、人均可支配收入、

经济社会发展水平、财力状况等因素合理确定。

（三）调整程序。从 2025 年起，每年 5 月底前，由市民政

局会同市财政局拟订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调整方案，报市政府审定

后公布，并于公布后次月起执行。

（四）加强衔接。加强低保标准与最低工资标准的合理衔接。

充分发挥低保标准的基础参照作用，加强低保标准与特困人员救

助供养基本生活标准、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、事实无人抚养儿

童基本生活保障标准等各类保障标准统筹衔接。

（五）资金保障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调整所需资金，由区县

（自治县）民政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编制年度资金计划，报同级财

政部门审查列入财政预算。市级财政对区县（自治县）给予适当

资金补助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做好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确定调整工作，关系到广大困难群众

的切身利益，是切实关注民生、保障民生、改善民生的具体体现。

民政部门要切实发挥主管部门的职能作用，加强与发展改革、财

政、统计等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，精心组织、周密安排，确保最

低生活保障标准确定调整工作有序推进。各区县（自治县）按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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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定的保障标准和实施时间，组织抓好落实，确保社会救助资金

按时足额兑现到困难对象手中。要加强政策宣传，引导社会公众

正确认知低保制度功能作用，倡导自强自立，鼓励有劳动能力和

劳动条件的低保对象积极就业。

重庆市民政局 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重庆市财政局 重庆市统计局

2024 年 8 月 30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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